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实行惩罚性赔偿是指当个人或组织以肆意、 故意或

放任的方式侵犯知识产权所有者权利而导致其遭受损失时， 司法或行政机关

判定侵权者需要承担超出实际损害之外的赔偿。 与常见的补偿性赔偿相比，

惩罚性赔偿更强调支付给权利人实际损害之外的赔偿金， 主要体现赔偿责任

的惩罚性和威慑性， 而补充性赔偿的目的是填平与补足权利人因知识产权被

侵害所遭受的损失。

4 月 26 日是国际知识产权日， 保护知识产权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问

题， 本期 “域外之音” 聚焦国外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

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 从而更大限度地保护知识产权。

补偿性赔偿金基础上增加额外的赔偿
美国作为一个科技大国， 非常重

视对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激励与保护，

很早就把惩罚机制纳入到知识产权的

损害赔偿体系中来， 逐渐成为知识产

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国

家。 与此同时， 作为判例法国家， 美

国在司法实践也积累了大量具有重要

示范意义的案例。

在美国知识产权的部门法规中，

专利法、 商标法与商业秘密法均明确

规定了侵权者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

任， 即在补偿性赔偿金基础上增加了

额外的赔偿， 前两者为“三倍赔偿”

责任， 后者为“两倍赔偿” 责任。 美

国专利法规定， 以陪审团或法院确定

的初始赔偿金额为基础， 侵权者最终

支付的损害赔偿可以提升至初始数额

的三倍。 其中， 计算损害赔偿金的方

式有两种， 一是按照合理使用费用估

算， 二是基于经侵权法判定所遭受的实际

损失进行衡量。 但美国专利法并没有明文

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而是留待法

院判例予以明确， 由实践得出综合考虑客

观事实因素的解决方式。

与专利法、 商标法相比， 美国版权法

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倍数做出明确规定，

其赔偿责任主要是通过法定赔偿金体现。

即在法院最终判决之前， 版权所有者可以

对与诉讼相关的所有侵权行为要求法定赔

偿。 而在计算赔偿金方面， 侵权过错是否

基于主观意图会显著影响赔偿金的数额。

换句话说， 侵权赔偿金主要不是根据被侵

权者遭受的具体损失或侵权者的损害事实

来确定， 而要看侵权者的动机是属于故意

侵权还是无意的过失侵权。 这种法定赔偿

金的确定方式与逻辑具有遏制故意或恶意

侵权的作用， 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性赔偿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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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主观恶意的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加拿大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 只

要侵权的动机与行为是主观恶意的， 就适

用惩罚性赔偿。 例如， 加拿大在著作权法

中明文规定， 侵权者首先需赔付被侵权者

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自身因实施侵权行为而

获得的非法利润， 在此基础上， 法院还可

以根据侵权的具体情节与程度判定侵权者

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在被判定为恶意侵权

的案例中， 侵权者还需要承担被侵权者发

生的法律诉讼费用、 正常支出范围外的其

他费用， 同时基于其承担的实际赔偿金、

非法获益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总额来支付

法院判决期间的利息。

加拿大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具有如下

特点： 首先， 惩罚性赔偿责任和法定赔偿责

任同时适用；其次，确定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

具体范围以防止出现不合理的赔偿金； 第三，

赔偿范围有所扩大。 受害者的法律诉讼费用、

正常性支出之外的费用以及利息等各类费用

都可以纳入赔偿范围。 因此， 加拿大的惩罚

性赔偿制度可以对受害者进行更为充分的补

偿， 但同时并没有对这类赔偿的适用条件做

出明确的区分与界定， 因而无论是故意或非

故意侵权， 都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加拿大】

赔偿着重考虑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
英国虽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起

源地， 但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与

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主要应用于

恶意或严重侵害他人权利的案件。 具

体到知识产权保护， 英国 1623 年制定

的垄断法开辟了专利保护的先河， 对

此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专利法的制定

影响深远。 在其初始条款中， 专利所

有人可获得因专利被侵权而遭受损失

的三倍赔偿， 还可同时获得两倍的诉

讼费用补偿。

虽然英国政府无意在民事程序中

进一步扩展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但

1988年制定、2010年修改的《英国版权、

外观设计与专利法》规定的附加性损害

赔偿制度仍然具有惩罚性赔偿责任的

性质。 该法案第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在案件公正需要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判决

附加性的损害赔偿金， 但必须根据侵权者

的主观恶意程度和因侵权获得的实际收益

等因素进行确定。 这种附加赔偿金是在补

偿性赔偿金基础上增加的额外赔偿， 超出

补偿性赔偿的初始数额， 具有警示与威慑

功能。 特别是这种额外赔偿金的判定要基

于侵权者的主观意图和获利情况， 与惩罚

性赔偿的条件非常类似。 在具体司法实践

中， 英国法院考虑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是否

是故意的， 考虑是否存在一次以上的侵权

行为，还考虑侵权活动所持续的时间范围。

此外， 英国在确定附加的赔偿金额时

并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倍数， 而是基于侵

权者从实施侵权到被侵权者提起诉讼这个

时间区间内的许可费用进行计算， 即着重

考虑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

【英国】

不仅赔钱还规定刑事责任
德国强调公法与私法要分立的原则。

而知识产权属于私法领域， 因此在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方面遵循的是填平原则， 即损

害赔偿不需要对侵害者进行惩罚， 只要能

够填平被侵权者的损失即可， 这与民事损

害赔偿法中的完全补偿原则相一致。 但一

直到十九世纪， 德国很多州都承认惩罚性

赔偿的存在， 德国法院也从来没有严格执

行过对侵害的填平式补偿， 而是经常将各

种惩罚性因素加入到判决中。

但上述情况在进入 20 世纪后发生了

很大转变， 德国对待损害赔偿的态度又回

到完全补偿和弥补损失的传统理念。 2009

年， 德国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与知识产权

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包括专利法、 实用

新型法、 外观设计保护法和雇员发明法

等。 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赔偿金计算上，

德国主要采用三种方法： 一是根据被侵权者

遭受的具体损失予以赔偿， 二是基于侵权者

获得授权许可发生的费用决定赔偿金， 三是

根据侵权者实施侵权后获得的收益来决定赔

偿额。 近年来， 德国在专利侵权的司法实践

上， 鼓励被侵权人可以要求更高的损害赔偿，

这事实上达到了与惩罚性赔偿相同的效果。

而在著作权领域， 德国法院在一些判例中也

突破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完全补偿原则，

判决侵权者承担双倍的版权许可费用。

此外， 德国在专利法、 实用新型法和外

观设计法的有关条款中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

刑事责任， 以加强对专利侵权的惩罚力度，

达到遏制和威慑潜在专利侵权的目的。

（据 《知识产权报》）

【德国】

聚焦国外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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